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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中山金控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奥马电器”）于2018

年1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与中山金控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

告》，此前，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缓解上

市公司资金流动性压力，促进民营企业正常运营及可持续发展，中山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企业中山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

金控”）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电器”或“公司”）就

为奥马电器提供融资事项协商一致并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为了进一步推进双方合作，近日，由中山金控所管理的中山市纾困基金牵头，

公司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信托”）签署了《股权收益权转

让及回购合同》与《股权质押合同》，华鑫信托将成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

提供融资，融资规模为9.7亿元（最终资金规模以实际交付金额为准），主要用

于偿还公司的债务。双方约定以公司所持有的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100%股权

（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16800万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或“标的股权”）

的股权收益权为担保，公司在约定期限内按照约定价格回购上述股权收益权。 

一、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35256543 

法定代表人：褚玉 

注册资本：357484.04203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4年6月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2号中国华电大厦B座11层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

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

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

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产为他

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资方”） 

乙方：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一）交易内容 

公司拟向华鑫信托转让公司持有的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应的

股权收益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收益权”），并有义务在约定期限内按约定价

格回购该目标股权的股权收益权。 

华鑫信托拟发行“华鑫信托•信源7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

托计划”或“信托”），以信托资金受让公司合法持有目标股权的股权收益权。

标的股权收益权的转让价款为【玖亿柒仟万】元整（大写），￥【970，000，000.00】

元（小写），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以信托计划全体委托人实际交付的信托资

金总金额为准。 

（二）华鑫信托支付转让价款的前提条件 

除非华鑫信托放弃全部或部分条件，仅在下列条件已全部满足时，华鑫信托



方有义务向融资方支付转让价款（以信托计划全体委托人实际交付的信托资金总

金额为准）： 

（1） 信托计划成立； 

（2）《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已签署生效； 

（3）《保证合同》已经签署生效； 

（4）《质押合同》已经签署生效，并已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华鑫信托

已取得质押权利证明文件； 

 （5）乙方要求的其他前提条件。 

（三）标的股权收益权的回购 

1、回购标的 

融资方有义务按照规定履行回购义务；回购标的为华鑫信托受让取得的标的

股权收益权，包括转让期间（指自合同签署日起至回购价款全部支付完毕日止）

产生的全部股权收益。 

2、回购期限 

（1）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给华鑫信托后，融资方承诺在约定期限内对标的

股权收益权进行回购。融资方支付完毕本合同项下全部回购价款后，融资方即完

成对标的股权收益权的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归还融资方所有。 

（2）回购期限为【24】个月，融资方应在华鑫信托支付转让价款之日起满

【24】个月之对应日回购标的股权收益权，期间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回购价款，该

回购义务为不可撤销义务。 

回购期限届满前一个月，融资方可向华鑫信托申请延期，经华鑫信托书面同



意可延期，第一次延期期限为两年。第一次延期期限届满前一个月，融资方仍不

能履行回购义务的，可向华鑫信托申请延期，经华鑫信托书面同意可延期，第二

次延期期限为1年。延期次数最多不得超过2次。 

（四）担保及增信措施 

1、为了确保奥马电器对华鑫信托承担的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履行，由公司

控股股东赵国栋先生向华鑫信托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以其持有的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 16800 万元）向华

鑫信托提供质押担保，以另行签订的相关保证和质押合同为准。 

2、若融资方或担保人发生华鑫信托认为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的事件，或担

保合同变为无效、被撤销或解除，或公司、担保人财务状况恶化或涉入重大诉讼

或仲裁案件（但合同签订时融资方、担保人已存在或潜在的，且已向华鑫信托披

露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案件除外），或因其他原因而可能影响其履约能力，或担保

人在担保合同或与华鑫信托之间的其他合同项下发生违约，或担保物贬值、毁损、

灭失、被查封，致使担保价值减弱或丧失时，华鑫信托有权要求，且融资方有义

务提供新的担保、更换担保人等以担保本合同项下的回购履约义务。 

（五）股权质押 

为确保《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公

司以所持有的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为奥马电器清偿主合同项下债

权金额、违约金及其他相关费用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三、风险提示 

华鑫信托拟发行“华鑫信托•信源7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公司提供融资，

华鑫信托以信托资金受让公司合法持有目标股权的股权收益权并在约定期限内

回购为方式，为公司融资9.7亿元人民币，具体金额以信托计划全体委托人实际

交付的信托资金总金额为准，信托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目前该信托计划的

成立仍在履行相关手续及流程过程中，存在无法完成设立的风险，公司将积极推



进相关事项，尽快落实信托资金，缓解公司债务压力，就本次事项涉及的后续事

宜，公司将按照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 

2、《股权质押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1日 


